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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政办发〔2013〕33 号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切实加强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人

工影响天气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陕政办发〔2013〕4 号）和《陕

西省人工影响天气管理办法》，不断提高我市人工影响天气(以下

简称“人影”)作业能力、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益，努力为防灾减

灾、促进生态建设提供保障，现就切实加强我市人影工作作如下

通知： 

一、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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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影工作是通过科技手段对局部大气物理、化学过程进行

人工影响，实现增雨（雪）、防雹、消雨、消雾、防霜等目

标的公益行为，是合理利用气候资源，避免或减轻气象灾害损

失的重要举措。我市自 1996 年成立人影工作机构、开展人影作

业以来，在抗旱增雨、促进农业增产丰收、森林防火等方面发挥

了重要作用。为此，各县区人民政府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，切

实加强对人影工作的领导，将人影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经济社会

发展规划、公共服务体系和考核评价体系，进一步理顺关系，加

大经费投入，加强作业管理，建立健全人影工作“政府主导、部

门联动、气象主管”的运行机制，构建适应人影事业发展的科技

支撑、人才保障、财政投入和协调管理机制，促进人影事业健康

发展。 

二、建立健全人影工作机构 

各县区人民政府都要成立人影工作领导小组，指挥、协调

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工影响天气工作，同时在县区气象部门设

立人影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人影办”），配备必

要的专职工作人员，承办人工影响天气预测预报、作业设计、

工作监管、效益评估等日常工作，人影办所需人员由县区政

府负责协调解决，并按照省人影办的要求完成人影作业资质申

报，实现县级人影作业资质全覆盖。 

三、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 

人影事业经费是开展正常人影工作的前提和保障，各县区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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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府要将开展人影工作所需的设施建设经费、人影办人员工资

和作业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。要按照省气象局与市政

府签订的关于共同推进安康气象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合作协议的

任务要求，落实市、县区财政配套资金，加快全市气象防灾减灾

体系建设。农业、林业、水利、烟草等部门要加大对人影工作的

配合、支持力度，在各自人影服务受益领域对人影作业给予必要

的经费支持。 

四、规范人影工作管理 

各县区人民政府要建立和完善政府领导协调下的气象部门

牵头负责、相关部门分工协作、上下衔接、左右配合的人影工作

协调机制。人影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都要各司其职，各负其

责，密切配合。发改、科技部门要积极配合做好人影项目的申报

立项工作；财政部门要保障人影重点工程建设和人影日常工作经

费；交通、公安、人武部门要协助做好人影弹药储运、作业转场

交通保障、现场作业安全及突发事故处理工作；农业、水利、林

业等部门要依据各自职责，加强信息共享，协助做好人影服务及

作业效果评估工作。各级人影办要强化作业空域申请、作业流程

设计、作业安全保障，建立和完善责任明确、操作规范、制度严

格、措施到位的安全作业监督管理体系，加强作业人员技术、安

全培训，完善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，加强应急演练，提高应急

处置能力，杜绝发生责任事故。 

五、提升人影作业水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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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影基础设施建设是提升人影作业水平的根本保障。各县区

人民政府要合理规划人影作业布局，科学制定人影工作方案和作

业计划，将人影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影业务支撑能力建设列入议事

日程，配套专项资金，搞好标准化炮站、增雨作业车、人影空域

申请批复终端、人影指挥平台、人影专用弹药储存柜等人影基础

设施建设。加快建立以地面天气雷达为主的人影综合观测系统，

建设功能完整、技术先进、通畅便捷的人影通讯保障系统、综合

信息服务平台、人影管理作业综合业务系统，夯实人影工作基础，

确保人影事业健康快速发展。 

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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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工作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 

市纪委办公室，安康军分区。 

    市中级法院、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 

  中、省驻安各单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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